绿色工厂自行评价报告工作内容
按照（张工信函【2020】184号） “关于发布张家口市2020年工业转型升级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”要求，按照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要求，编制自行评价报告。
1、根据文件要求为甲方编制《自评价报告》及相应的条款证明文件，内容包含绿色工厂一般要求及基础设施、管理体系、能源与资源投入、产品、环境排放、环境绩效等各维度。
2、对于不符合要求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，并帮助改善完成。
3、纸质版五份，电子版一份。
4、甲方负责提供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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